
2026年4月份重点工作
办公室

1.持续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；制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；部署节日期间纠“四风”树新风工作。（机关党委）
2.组织启动2026年全系统行政执法人员培训，核查报送参训人员名单并组织开展培训。（法规处）
3.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上级交办突出环境问题整改；推进2026年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设。（综合监督处）
[bookmark: _GoBack]4.现场推进群众“房前屋后”环境提升项目问题整改，确保达时序进度，取得整改实效；按照《南通市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，实行重点生态环境信访问题分类交办，推动信访多元化解。（执法监督处）
5.密切关注国、省考断面水质状况，及时研判断面达标形势，保障断面水质稳定达标；配合江苏省南通环境监测中心开展水生态采样。（水处）
6.持续跟踪春季近岸海域水质监测工作，科学调度沿海涵闸，深入开展入海河流“一河一策”治理，及时采取应急管控措施；会同启东、如东等地持续做好海洋垃圾常态化清理工作机制。（海洋处）
7.做好4月臭氧和颗粒物高值应对工作；开展已完工治气工程项目“回头看”，推动企业更换一批优质活性炭。（大气处）
8.推进关闭退出化工企业遗留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或监测，排定纳入今年隐患排查整改合格率核算的重点监管单位清单。（土壤处）
9.完成军山“生态岛”试验区项目终期评估报告编制，并顺利通过省厅终期评估。（自然处）
10.持续做好重大项目服务工作，制定《南通市2026年工业园区污染物排放限值限量管理工作方案》；修订完善《南通市排污总量指标收储和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培训。（环评处、总量办）
11.根据省厅工作部署，联合市相关部门启动全市放射源安全整治，组织辖区内销售、使用Ⅲ、Ⅳ、Ⅴ类放射源的单位开展自查。（固化处）
12.组织开展清明期间环境隐患排查工作，做好“4.15”国家安全日宣传教育活动。（安监处）
13.制定《2026年南通市生态环境监测方案》和《南通市2026年清洁生产审核实施方案》。（科监处）
14.组织开展2026年第一期生态环境执法业务培训；根据生态环境部执法装备配备要求，完善装备库装备；完成在线监控辅助执法招标工作。（执法局）
15.根据数字政府项目绩效评价反馈意见，强化监测监控一体化系统运维管理，重点解决部分功能模块数据更新不及时、使用频次不高等问题，提升平台运行质效。（监控中心）
16.组织开展铜、镉、铅（石墨炉法）以及二氧化硫（非分散红外吸收法）的方法变更工作；组织开展监测技术人员上岗证考核；组织开展水中总硬度、汞能力验证工作。（监测站）
17.联合市委宣传部，举办南通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活动；围绕“童声唱响美丽江苏”主题开展2026年“童声里的中国”歌词征集及委约创作工作；组织各地围绕“两山”实践、绿色转型、治污攻坚、生物多样性等主题开展视频创作，拟于六五世界环境日期间集中展播。（宣教处、宣教中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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